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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设计概况

1.1 项目名称

开化县怀玉山区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项目华埠镇1标段

1.2 项目性质

新建

1.3 建设单位

开化县林业局、开化县华埠镇人民政府

1.4 建设范围与规模

根据《开化县怀玉山区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年度

安排，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明确实施小班。开化县怀玉山区水土保持

与生态修复项目华埠镇 2025 年 1 标段位于金星村，建设面积 1007.7 亩，实施

类型均为采伐修复补植。

1.5 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期为为 2025—2026年。

1.6 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 249.28 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 224.23 万元（含直接工程费

144.58 万元），占总投资的 89.95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7.79 万元，占 7.14%；

工程预备费用 7.26 万元，占 2.91 %。

表 1-1 项目区实施类型面积统计表

村 实施类型 树种配置 面积（亩）

金星村 采伐修复补植

10枫香 78.5

4枫香 4苦槠 2黄山栾树 920.9

10苦槠 8.3

总计 1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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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松木采伐及处理严格按照松材线虫病除治实行“510”清理质量标准，

要求伐倒松木清零，伐桩高度不超过 5 厘米，直径 1 厘米以上的枝桠全部清理

下山。 

（5）各地块实际采伐方式、采伐量等，以林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林木采伐许

可证为准。 

5.2 木材搬运 

砍伐后的木材应搬运出作业区，在指定地点进行堆集，集材点位置要求能

直接装车；设计集材点不能满足要求时，施工方可与业主商议确定集材点。对

马尾松采伐剩余物要求必须于采伐当天捆缚齐整后搬运至指定集材点，严禁运

下山作柴火或其他用途，采伐剩余物应捆缚扎紧，堆叠整齐。 

5.3 林地清理 

种植施工区域开展全林地清理，保留乔木树种幼苗，割除杂灌、草本、藤

本，留茬高度≤10 厘米。注意除尽五节芒和小竹子。 

5.4 整地挖穴 

苗木栽植前需要进行整地。整地时翻耕土壤，清理出粗壮灌木、草本、藤

本等根系、大石块，整地深 20 厘米以上。整地方式为块状整地，整地规格为 1

米×1 米。 

挖穴时要求穴底平整，打碎土块，拣出草根石块，挖穴时表土与心土分开

堆放，适时回填有机质含量较高的表土。挖穴规格 30 厘米×30 厘米×30 厘米。 

5.5 栽植要求 

5.5.1 造林季节 

应在各类植物的适应栽植季节进行种植。落叶树木挖掘和种植应在春季

（解冻以后）发芽以前或秋季落叶后（冰冻以前）进行，常绿乔木的挖掘和种

植应在春季（土壤解冻以后）树木发芽以前或在秋季新梢停止生长后（霜降以

前）进行。栽植时间应选择在雨透后的阴雨天进行。 

5.5.2 苗木准备 

本次补植苗木采用甲供方式，由甲方统一负责苗木的采购及质量把控，所

供苗木需具备完整的检疫证书、品种标签等文件，并符合造林作业设计的规格

要求（如地径、苗高等）。经中期检查及验收，需要整改补种的苗木由乙方负

责。 

苗木修剪：各类容器苗原则上不做修剪。 

苗木假植：对当日未栽完的苗木，用稻草或树枝覆盖，减少蒸发或防止冻

坏。凡是苗木运到后几天以内不能按时栽种，或是栽种后苗木有剩余的情况，

都要进行假植。 

5.5.3 放样 

根据作业设计图中的地形图、明显地标物进行放线，确定种植点，使树木

栽植准确、整齐，种植效果达到设计意图。放样时要特别注意种植点与景观视

线的位置关系，可根据设计意图规避土层特别瘠薄、裸岩或林下更新目的树种

较多等区域，合理调整种植穴位置，小班内总株数不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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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投资概算

7.1 测算依据

（1）《浙江省营造林工程预算定额（2019 年试行版）》；

（2）《衢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2024）；

（3）《开化县怀玉山区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现行投资估算的有关规定。

7.2 测算指标

（1）工程建设费用

工程建设费用包括直接工程费、企业管理费、企业利润、施工组织措施费、

规费、增值税。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包括建设管理费、可行性研究费、勘察设计费、环境影

响评价费、劳动安全卫生评价费、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水土保持水保编制、

监测及验收费、工程保险费、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工程验收费。

（3）预备费用

工程建设费用包括基本预备费、涨价预备费。

7.3 总投资测算

项目总投资 249.28 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 224.23 万元（含直接工程费

144.58 万元），占总投资的 89.95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7.79万元，占 7.14%；

工程预备费用 7.26 万元，占 2.91 %，详见表 7-1。

表 7-1 工程概算总表

序号 费用名称 概算费用（元）
占总投资额

（%）
备注

一 工程建设费用 2242323 89.95

1 直接工程费 1445764

1.1 其中：人工费+机械费 1445764

2 企业管理费（10.07%） 145588

3 利润（8.08%） 116818

4 施工组织措施费（3.72%） 53782

5 规费（20.42%） 295225

6 增值税（9%） 185146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77874 7.14

1 建设管理费 137539 5.52

1.1 项目建设管理费 44846 1.80 财建〔2016〕504号

1.2 招标代理服务费 18696 0.75 发改价格〔2011〕534号

1.3 工程监理费 73997 2.97 发改价格〔2007〕670号

2 可行性研究费

3 勘察设计费 0 0.00

3.1 工程勘察费 不做勘察

3.2 工程设计费 另有约定

4 环境影响评价费

5 劳动安全卫生评价费 7848 0.31 工程建设费用×0.35%

6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7 水土保持水保编制、监测及验收费

8 工程保险费 12333 0.49 工程建设费用×0.55%

9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10 工程验收费 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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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费用名称 概算费用（元）
占总投资额

（%）
备注

三 预备费用 72606 2.91

1 基本预备费 72606 2.91 （一+二）×3%

2 涨价预备费

四 工程概算总投资 2492803 100.00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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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检查验收 

8.1 合格标准 

8.1.1 林木采伐及搬运标准 

（1）林木间伐应严格按照间伐作业设计和采伐证执行，间伐后保留木株数

不得低于原设计要求，误伐株数不得高于 10%；应伐但未伐的株数不得高于

10%。伐桩高于 5 厘米的个数占总伐桩个数的比例小于 5%则该地块合格，否则

该地块不合格。  

（2）采伐的林木虽未达到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定的蓄积量,但已达到林木采

伐许可证规定四至范围面积的，采伐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终止采伐。在林木采伐

许可证规定的四至范围内，已采伐的林木蓄积量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定蓄积

量的，采伐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林木采伐许可证有效期内向发证机关提出追加

采伐蓄积量的书面申请；发证机关经审查核实，可以对其超出原定蓄积量的部

分予以追加，并在当地本年度或者下一年度森林采伐限额中抵扣。 

（3）作业现场有明显遗漏木或剩余物未搬运的则相应地块不合格；木材和

采伐剩余物应统一在设计的集材点归置整齐，未按要求归置的，则相应工程量

不予计算，当业主单位另有要求时除外；有藏匿或搬运过程中有明显散落现象

的则相应地块不合格。 

（4）采伐剩余物搬运要求与木材一起在采伐当天搬运至指定位置，未在当

天搬运的，则相应的作业面积不合格。 

8.1.2 林地清理标准 

（1）林地清理剩余物应堆放齐整，统一方向放置，未归置连片面积小于

100 平方米。 

（2）施工失误劈除应保留目标树种的，小于 10 株/亩。 

（3）带状清理的，清理带的宽度（投影宽度，下同）大于设计宽度的 90%。 

8.1.3 整地挖穴标准 

（1）作业设计要求整地区域全面翻耕土壤，深度达到 20 厘米以上。 

（2）清除五节芒、杂竹等根蔸，未清除根蔸数量不超过 10%。 

（3）作业设计要求块状整地的，应整地未整地的块数不超过总数量的 15%，

且不出现连片 4 块未整地的情况。 

（4）种植穴的长边、宽边、深度等均应符合作业设计要求，其中 1 项不符

合要求的，单穴质量不合格，种植穴质量不合格的数量不超过总数量的 15%。 

8.1.4 苗木质量标准  

（1）苗木的高度、地径，不低于作业设计要求的 90%，其中 1 项不符合要

求的，判定为不合格苗，不合格苗数量占比要求在 5%以下。 

（2）苗木要求茎干通直，木质化程度高，顶芽饱满，根系发达。 

（3）苗木应预先分级，运输途中做好保湿措施，运抵施工地块检查，苗木

无明显萎蔫，成堆苗木内部未出现发热情形。 

（4）提供检疫证明文件，确定无检疫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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